附件
第九周晚点名/周见面工作提示
一、持续加强学风建设
1.常态化实施朋辈学业帮扶工作。请各院（系）按照《关于常态化实施“星光伴学计划”开展朋辈学业帮扶工作的通知》精心组织朋辈学业帮扶，深入挖掘帮扶先进事迹，做好4月工作总结和宣传交流，于4月30日17:00前将帮扶材料报送学工部（具体要求详见工作群有关通知），学校将加强宣传交流。
2.开展朋辈榜样示范引领工作。为充分发挥朋辈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内涵建设，近期学校举办了以“我与榜样面对面”为主题的社区微宣讲活动，邀请“长大之星”宣讲团成员围绕学习、保研、考研、考公等分享经验与体会。请各学院（系）引导广大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积极关注“长安大学学生在线”相关活动通知，并通过“青春长大”踊跃报名参加。
二、扎实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1.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五一”小长假临近，各院（系）要深入宿舍、深入课堂了解学生出勤及在校情况，防止出现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学生提前离校以及导致的安全问题，若发生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并妥善做好处置工作。
2.开展春季心理健康教育。请各院（系）动员学生积极参加校院两级各类心理活动，如遇心理困扰，应及时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心理咨询可通过“我在长大”小程序线上预约，也可通过电话或现场预约。
北校区预约电话：83135163、61105103，地址：逸夫图书馆西侧附楼二层；
南校区预约电话：82334145，地址：东院雁博园四层、北院教学楼主楼104室。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30。
[bookmark: _GoBack]3.抓实宿舍安全用电宣传教育。学校为杜绝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诱发火灾、线路过载等安全风险，在综合考量了绝大多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基本用电需求上午基础上，决定在学生宿舍统一执行750W限电标准，经前期调研，该标准完全适配电脑、台灯、路由器等日常小型电器正常使用。请各院（系）引导学生规范用电、合理用电，确有需求的可进行限电调整申请。申请流程如下：
（1）填写《学生宿舍用电功率调整申请表》，并做出不使用大功率电器承诺；
（2）学院审批（签字、盖章）；
（3）后勤管理处、学生社区现场评估，结合宿舍电路承载能力等实际情况，对限电功率进行优化调整，最高额度不超过12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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